铜陵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
及学籍管理办法（试行）
（院发[2016]72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号）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皖政办秘〔2015〕207号)有关文件要求，积极推进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创新创业学籍管理办法
第一条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立创新创业模块和创新创业学分，创新创业模块分为创新创业课程、创新创业训练、创业实践三部分。
第二条  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取得8个创新创业学分,其中创新创业训练与创业实践至少取得2个学分。
第三条  学生在校期间取得的创新创业学分，其超过学校规定的创新创业学分部分,可转换为公共选修课学分。
第四条  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成果、创新创业训练成果、创业实践成果等，经学院认定后，可替代毕业论文（设计）。
第五条  学生在四类以上学术期刊上公开以第一作者发表的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或出版的专著(教材)、或授权的专利（软件著作权），可直接认定为毕业论文（设计）。论著必须注明作者单位为铜陵学院。自主创业的学生能够提供创业相关的营业执照等有效证明材料和创业实践报告，也可直接认定为毕业论文（设计）。
第六条  学生通过立项开展的创新实验、课题研究、项目实验等活动，经认定可作为一门专业课课程学习。
第七条  获得A类竞赛一等奖及以上，或已注册创业公司，或创业项目已入驻创业园区运营6个月以上的学生,可根据创新创业兴趣、意愿和需求申请转入相关专业学习。

 第八条  对已注册创业公司或已入住创业园区的学生，
可办理相关手续后保留学籍休学创业。创业学生可根据创业需要确定休学年限，创业休学学生的最长学习年限为8年。
第九条 学生休学创业期满后，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学校同意，恢复学籍，继续学业，达到毕业条件，可获取毕业证书。
第十条 学生休学创业期间所获得的奖励、开展的创新实验、发表的论文，以及自主创业经历等可按规定认定学分。
第十一条 学生在最长修业年限内仍未完成学业，按结业处理。
第二章  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标准
第十二条  学校设立创新创业课程，创新创业课程为必修课，学生在校学校期间至少取得6学分。
第十三条  创新创业学分按下列认定
创新创业课程（不低于6学分）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必修)
	1+1

	2
	创业学基础(必修)
	2

	3
	研究方法课程
	2

	4
	学科前沿课程
	2

	5
	会计基础（理工文艺可选）
	2

	6
	财税知识（理工文艺可选）
	2

	7
	金融投资（理工文艺法可选）
	2

	8
	企业管理 （理工文艺法可选）
	2

	9
	工程知识（经管文艺法可选）
	2

	10
	设计知识（经管文艺法可选）
	2


 
2. 创新创业训练与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参见附件“铜陵学院创新创业训练与实践学分设置认定标准”。
第三章 学分认定转换的程序
第十四条  各专业要在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毕业要求中明确创新创业的要求，并设立相应的学分。
第十五条  学生申请学分认定，需填写《铜陵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申请表》，并附相关支撑材料，提交所在学院。各学院安排专门人员对学生材料进行审查认定，并予以公示，计入创新创业成绩档案和成绩单。申报材料和支撑材料由学院妥善保管。
第十六条  学生申请学分转换，需填写《铜陵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学分转换申请表》，并附学院盖章《铜陵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分认定申请表》，报教务处处理。
第十七条  如遇特殊情况或对学分的认定出现争议时，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负责解决。必要时教务处组织专家认定。此认定为最终认定。
第十八条  对弄虚作假者，取消其已获得的学分，并依据相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学生因创业需调整学业进程，延长修业年限，需本人提出申请，所在学院同意，报教务处审批。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创新创业学院负责解释。
铜陵学院创新创业训练与创业实践学分设置认定标准
表1  学科与技能竞赛类学分认定标准
	考核内容及认定标准
	分值
	备注

	参加A类
竞赛
	一等奖（及以上）
	14
	1．个人获奖按等级计分，集体获奖按参与项目人数平均计算；
2．同类比赛只取最高学分。
3.未列入本表的其他竞赛，需提前认定，原则上按D类参照执行。

	
	二等奖
	12
	

	
	三等奖
	10
	

	
	优秀奖
	8
	

	
	其他
	6
	

	参加B类
竞赛
	一等奖（及以上）
	7
	

	
	二等奖
	6
	

	
	三等奖
	5
	

	
	优秀奖
	4
	

	
	其他
	3
	

	参加C类
竞赛
	一等奖（及以上）
	4
	

	
	二等奖
	3
	

	
	三等奖
	2
	

	
	优秀奖
	1
	

	
	其他
	0.5
	

	参加D类
竞赛
	一等奖（及以上）
	0.5
	

	
	其他
	0.25
	


表2  科研活动学分认定标准
	考核内容及标准
	分值
	备注

	学生科研、大学生创新训练和创业训练项目
	国家级
	8
	1．项目结题后可获得学分。学分计算比例：两人合作6:4，三人合作5:3:2，四人合作5:3:1:1，五人合作4:3:1:1:1；
2．毕业前未结项者，按比例分值的1/2计算；
3．如获奖励，可酌情加1学分。

	
	省部级
	6
	

	
	地厅级
	4
	

	
	校级
	2
	

	参与教师科研基金项目
	国家级
	4
	1．以结项证书或立项文件所列人员名单为准；
2．创新学分计算比例：两人合作6:4，三人合作5:3:2，四人合作5:3:1:1，五人合作4:3:1:1:1；
3．如获奖励，可酌情加1学分。

	
	省部级
	3
	

	
	地厅级
	2
	

	
	校级
	1
	

	参与著作
	独立或主编
	8
	以正式出版物上的版权页署名，或“前言”、“后记”内说明为准。

	
	参编3万字以上
	4
	

	
	参编2万字以上
	2
	

	
	参编1万字以上
	1
	

	
	参编1万字以下
	0.5
	

	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有论文交流
	4
	1.研讨会须是正式代表，并独立提交会议交流论文。
2.如获奖励，可酌情加1学分。

	
	全国学术研讨会并有论文交流
	2
	

	
	省级学术研讨会并有论文交流
	1
	

	公
开
发
表
作
品
	学
术
论
文
	一类学术期刊
	14
	1.第一作者或指导教师为第一、学生为第二作者，且铜陵学院为第一作者署名单位。由科研处认定。
2.在校报上发表一篇计0.25学分，累计加分不超过学1分（通讯稿不计创新学分，由宣传部认定）。

	
	
	二类学术期刊
	10
	

	
	
	三类学术期刊
	6
	

	
	
	四类学术期刊
	2
	

	
	文学、艺术作品
	国家级报刊
	6
	

	
	
	省级报刊
	3
	

	
	
	地市级报刊
	1
	


 
表3  专利发明学分认定标准
	考核内容及标准
	分值
	备注

	获专利授权
	发明专利
	12
	1.个人按等级计分，集体按参与项目人数平均计算。
2.软件著作权授权参照发明专利。
专利技术转让加计2学分。
3.毕业前未获得授权者，按比例分值的1/2计算；
4.其他技术转让计2学分。

	
	实用新型
	5
	

	
	外观设计
	1
	


 
表4  立项开展的创新型实验（设计）学分认定标准
	考核内容及标准
	分值
	备注

	独立进行设计型、研究型实验
（设计）
	2
	1.针对大学生创客实验室立项开展的项目。由实验室负责人认定。
2.个人按等级计分，集体按参与项目人数平均计算；

	参与教师的设计型、研究型实验（设计）
	1
	


 
表5  参加创新创业社团组织学分认定标准
	考核内容及标准
	分值
	备注

	创新创业
社团组织
	获国家级表彰
	4
	1.针对创新创业社团的主要负责人。参加社团满1年并经团委考核合格。同类组织不累计加分；由团委认定。
2.参与者累计加分不超过学1分

	
	获省级表彰
	2
	

	
	获校级表彰
	1
	

	
	参与者（成员）
	0.5
	


表6  技能证书学分认定标准
	考核内容及标准
	分值
	备注

	 
计
算
机
证
书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获四级证书
	3
	适用于非计算机类专业学生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获三级证书
	2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获二级证书
	1
	

	
	中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水平考试获初级程序员级以上证书
	3
	

	
	中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水平考试获初级程序员证书
	2
	

	
	各种计算机类国际认证考试获得证书
	1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获四级证书
	2
	适用于计算机类专业学生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获三级证书
	1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获二级证书
	0.5
	

	
	中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水平考试获初级程序员级以上证书
	3
	

	
	中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水平考试获初级程序员级证书
	2
	

	
	参加微软、CISCO、华为、国家信息产业部等知名认证考试，获中级及以上证书
	2
	

	外
语
证
书
	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2
	适用于非外语专业学生

	
	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1
	

	
	通过口语考试
	0.5
	

	
	通过外语专业八级考试
	2
	适用于外语专业学生

	
	通过外语专业四级考试
	1
	

	
	通过商务英语八级考试
	2
	

	
	通过商务英语四级考试
	1
	

	
	外国语国际能力测试
	一级
	3
	

	
	
	二级
	2
	

	
	
	三级
	1
	

	
	
	四级
	0.5
	

	获得国家级、省级职能管理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证书
	高级证书
	3
	1.通过职业资格考试者按初级证书获得者计分
2.参加培训的由职能管理部门认定。累计计算不超过1分。

	
	中级证书
	2
	

	
	初级证书
	1
	

	
	参加培训
	0.5
	

	获声乐、器乐、舞蹈等级考试证书
	6级
	1
	 

	
	7-8级
	2
	

	
	9-10级
	3
	 

	通过司法资格考试、获注册会计师证书
	3
	

	获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2
	

	获得体育竞赛二级以上裁判员证书
	2
	


表7 创业实践活动学分认定标准
	考核内容及标准
	学分
	备注

	大学生创业实践项目、创业基金项目
	国家级
	8
	1.个人按等级计分，集体按参与项目人数平均计算；
2.毕业前未结项者，按比例分值的1/2计算；
3．如获奖励，可酌情加1学。

	
	省级
	6
	

	
	校级
	4
	

	自主创业
	创办企业并取得营业执照
	6
	由学生处、创新创业学院共同认定。

	
	创业项目入驻铜陵学院创业园区、创客空间
	2
	

	创业活动
	参加创业沙龙、创业俱乐部、论坛讲座等活动
	0.25
	提交不少于800字的活动心得总结，由主办单位进行认定。创业活动学分累计计算不超过1个学分（4次）。


 
说明：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同一项目只记最高创新学分分值，得分不累加；集体项目与个人项目有重复的，以最高分计，不重复计算。
